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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水体污染物排放规范与处理技术规范》团体标准编制说明
一、任务来源
202X年X月X日，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发布《水体污染物排放规范与处理技术规范》团体标准立项通知,开展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。
二、项目背景
[bookmark: _Toc298937549][bookmark: BT1]1.目的
本标准编写的核心目的是明确水体污染物排放的控制指标、限值要求及处理技术的工艺参数、运行管理规范，统一工业企业、城镇污水处理厂等排污单位的污染排放与处理行为准则，为排污单位提供可操作的技术依据，同时为生态环境监管部门开展监督检查、达标判定提供统一标准，最终实现对水体污染物排放的精准管控，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。
2.意义
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，一方面能够规范排污单位的污染治理行为，倒逼企业升级处理设施、优化运行管理，从源头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；另一方面可填补部分行业污染物排放与处理技术的标准空白，解决现有标准针对性不强、技术要求不具体等问题，为水环境治理提供标准化支撑，同时引导环保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。
3.必要性
[bookmark: BT3]当前我国水环境治理面临污染物排放来源复杂、行业污染特征差异大、部分处理技术应用不规范等问题，现有国家标准存在适用范围较宽、部分指标限值与区域治理需求不匹配、技术要求缺乏细化指导等不足，导致排污单位治理无明确依据、监管部门执法缺乏精准标准。因此，制定本标准十分必要，既能针对性解决不同行业、不同场景的污染控制痛点，又能衔接现有法律法规与国家标准，形成层级清晰、衔接有序的标准体系，为水环境质量改善提供坚实保障。
综上，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，水环境质量改善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核心任务之一，而污染物排放管控与处理技术规范是水环境治理的关键抓手。当前，工业废水、生活污水排放仍存在超标排放、处理工艺不合理、运行管理不规范等问题，对地表水、地下水环境造成潜在风险，现有标准体系难以完全满足精准治污、科学治污的需求。本标准立足实际治理需求，整合现有法律法规与标准成果，聚焦常规污染物与行业特征污染物，明确差异化排放限值，细化预处理、主体处理、深度处理等关键单元的技术要求，规范监测方法与实施监督机制，构建了覆盖 “排放控制 - 技术应用 - 监测监管” 全链条的标准体系。标准的实施将有效提升水体污染物治理的针对性与实效性，助力排污单位实现达标排放，为生态环境监管提供有力支撑，对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、保障水资源安全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作用。
三、起草单位和主要工作成员及其所作工作
1.起草单位
本文件由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提出并归口。
本文件由浙江乡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等共同起草。
2.主要工作成员及其所做工作
本文件主要工作及工作职责见表1。

表1 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
	起草单位
	工作职责

	浙江乡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
	项目主编单位主编人员，负责标准制定的统筹规划与安排，标准内容和试验方案编制与确定，标准水平的把握及标准编制运行的组织协调。人员中包括了本项标准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、管理人员。


四、标准的编制原则
标准编制小组在编制标准过程中，以国家、行业现有的标准为制订基础，结合我国目前的行业现状，按照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及相关要求编制。
五、标准编制过程
5.1 标准调研
系统梳理国内外市政路桥、管网工程相关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及团体标准，调研行业内施工管理与质量验收现状、新技术应用情况及实际需求，形成调研分析报告。
5.2. 标准立项
基于调研结果明确标准编制范围、核心技术内容及预期目标，提交立项申请及相关材料，经团体标准管理机构审核通过后正式立项。
5.3 形成标准草案
组建标准起草工作组，结合调研成果与行业实践，按照 GB/T 1.1 要求搭建标准框架，细化各章节技术指标与操作规范，完成标准草案初稿并内部研讨修改。
5.4 征求意见阶段
通过行业协会、线上平台等渠道向建设、施工、监理、设计等相关单位及专家征求意见，梳理汇总反馈建议，对草案进行修改完善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5.5 标准送审
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、意见汇总处理表等材料报送团体标准审查委员会，组织专家进行会议审查或函审，根据审查意见进一步修改形成送审稿。
5.6标准报批
完善送审稿相关材料，按规定流程报送团体标准管理机构，经审核确认符合发布要求后，办理报批手续，确定标准发布编号、实施日期并正式发布。
六、试验验证的分析、综述报告，技术经济论证，预期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
1. 试验验证分析
本标准编制过程中，选取化工、印染、电镀、畜禽养殖等典型行业的 20 余家排污单位及 10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开展试验验证，通过连续 6 个月的实地监测与工艺调试，系统验证了排放限值的科学性与处理技术的可行性。试验数据显示，采用标准推荐的预处理 + 生化处理 + 深度处理组合工艺时，常规污染物去除率稳定在 85% 以上，特征污染物去除率达 90% 以上，出水浓度均满足规定限值；不同规模处理设施在标准设定的工艺参数范围内运行，均能实现稳定达标，且运行能耗、药耗处于行业合理水平，验证结果充分支撑了标准技术要求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。。
2.综述报告
本次试验验证覆盖不同行业、不同处理规模、不同排放场景，构建了全面的验证体系。验证内容包括排放限值的可达性、处理技术的适配性、监测方法的准确性及运行管理的实用性，通过现场采样监测、工艺参数优化、数据比对分析等方式，获取了近万组有效数据。结果表明，标准规定的常规污染物与特征污染物限值符合当前行业治理水平，未超出现有技术经济承受范围；推荐的处理工艺路线针对不同水质特征具有良好适配性，可满足各类排污单位的治理需求；监测方法与现有国家标准衔接一致，数据准确性与可靠性得到充分保障。试验验证过程中发现的个别行业特殊工况问题，已通过调整工艺参数、补充应急处理要求等方式优化完善，确保标准具备广泛适用性与实践指导价值。
3. 技术经济论证
从技术层面看，本标准推荐的处理工艺均为当前成熟可靠、应用广泛的技术路线，设备供应、工程施工及运营维护体系完善，无需依赖特殊技术或稀缺设备，排污单位可通过现有技术改造或新建项目实现达标，技术可行性强。从经济层面分析，常规污染物治理的单位污水处理成本为 1.2-3.5 元 /m³，特征污染物针对性处理的单位增量成本为 0.8-2.0 元 /m³，处于行业平均水平；对于规模化排污单位，通过工艺优化与资源回收（如沼气利用、污泥资源化）可抵消 30%-50% 的增量成本，长期运营经济性显著。同时，标准设定的差异化排放限值与过渡期要求，为企业预留了合理的改造升级时间与成本空间，避免了短期投入过大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，技术经济综合可行。
4. 预期的经济效益
本标准实施后，将推动排污单位优化处理工艺、提升运行效率，降低污染物超标处罚风险与环保治理成本，预计行业整体污水处理能耗下降 10%-15%，药耗减少 8%-12%，单位处理成本平均降低 5%-8%。同时，标准引导下的环保技术升级将带动水处理设备制造、环保工程服务、第三方运营等相关产业发展，预计可创造数万个就业岗位；再生水回用技术的推广应用，将减少新鲜水资源取用，为缺水地区企业节省水资源费用，缓解水资源短缺压力，间接提升企业生产效益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。
5.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
本标准的实施将进一步规范排污单位的环境行为，提升全社会水污染治理的规范化、科学化水平，增强企业环保责任意识与公众环境参与感。通过统一排放标准与处理技术要求，可避免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，营造绿色低碳的市场环境；污水处理设施的稳定运行与达标排放，将减少水体污染对周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，降低水污染相关健康风险，提升公众生活质量与幸福感。此外，标准的宣贯实施将推动环保知识普及，强化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共识，为生态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
七、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。
无。
八、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，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，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
无。本文件自主制定。
九、标准主要内容
1.范围
[bookmark: _Toc17233326][bookmark: _Toc17233334][bookmark: _Toc24884219][bookmark: _Toc26648466][bookmark: _Toc24884212]本文件规定了水体污染物排放与处理的核心要求、技术规范、监测方法及实施监督相关内容。
本文件适用于工业企业（包括化工、印染、电镀、造纸、畜禽养殖、食品加工、医药制造等行业）、城镇污水处理厂、园区集中污水处理设施的生产废水、生活污水排放控制与处理系统设计、建设、运行及验收。
[bookmark: _Toc26986531][bookmark: _Toc26986772][bookmark: _Toc26718931][bookmark: _Toc113282591][bookmark: _Toc97192965][bookmark: _Toc11915]2.规范性引用文件
GB/T 2893.1 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1 部分：安全色
GB/T 2893.2 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2 部分：安全标志
GB/T 2893.3 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3 部分：安全标志使用原则与要求
GB 3838 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
GB 8978 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
GB/T 23485 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混合填埋用泥质
GB/T 24600 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土地改良用泥质
GB/T 24602 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单独焚烧用泥质
HJ/T 355 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（CODCr、NH3-N 等）运行技术规范
HJ/T 356 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（CODCr、NH3-N 等）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
HJ 484 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和分光光度法
HJ 505 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（BOD₅）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
HJ 535 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
HJ 584  水质 苯系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
HJ 636 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
HJ 637 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
HJ 686 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 / 气相色谱 - 质谱法
HJ 688  水质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
HJ 693 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
HJ 700 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
HJ 755  水质 总铬的测定 流动注射 -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
HJ 756 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流动注射 -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
HJ 822  水质 苯胺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 - 质谱法
HJ 828 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
HJ 834  水质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萃取 / 气相色谱 - 质谱法
HJ 1000 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
HJ 1053  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流动注射 -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
[bookmark: _Toc2484][bookmark: _Toc113282592][bookmark: _Toc97192966]3.术语和定义
明确了排放限值、处理技术、预处理单元的术语定义。
4. 排放规范要求
包括了常规污染物与特征污染物的控制指标分类、不同排放去向的排放限值，以及排放口设置、排放方式、应急排放的各项要求。
5. 处理技术规范要求
包括了处理工艺选择原则、预处理单元、主体处理单元、深度处理单元及污泥处理处置的技术参数，以及运行管理、设备维护、应急处理的各项要求。
6. 监测要求
包括了常规污染物与特征污染物的监测项目、监测频率、监测方法，以及数据记录、异常数据处理、监测报告编制与提交的各项要求。
7. 实施与监督
包括了标准实施时间、过渡期要求、排污单位与第三方治理单位的责任划分，以及监督检查主体、检查内容、不合格处理的各项要求。
十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配套情况
本文件的制定过程等符合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规定。
十一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无。
十二、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
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。
十三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，包括（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、过渡办法）
由于本文件首次制定，没有特殊要求。
十四、废止现有有关标准的建议
无。

团体标准工作组
2025年10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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